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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2022 年 10月 28 日,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及公司原董事长张间芳先生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1120220015号、证监立案字

01120220016号），内容如下：“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我会决定对你/你单位立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0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康

隆达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88）。 

2023年 10月 2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

罚字[2023]55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康隆达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3）。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 

2024年 1月 3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7

号)，现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当事人：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隆达或上市公

司），住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五东路 7 号 

张间芳，男，1963 年 8 月出生，康隆达实际控制人，时任康隆达董事长、

总经理，住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五东路 7号 

陈卫丽，女，1980 年 2月出生，时任康隆达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住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凤鸣山庄 

依据 2019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

关规定，我会对康隆达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

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

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康隆达等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张间芳未及时告知上市公司《合作备忘录》事项，导致康隆达未及时公

告 

2019 年 5 月 26 日，张间芳与周某、黄某峰等签订《合作备忘录》，就合作

收购目标公司开展专网通信业务、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和收购资产、股权转让和上

市公司业务安排等事项进行约定，张间芳后续可以不低于 18.5 亿元将其持有绍

兴上虞东大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大针织）100%股权转让给周某、黄某峰等

（东大针织持有上市公司 36.63%股权）。2019 年 11月 18日，康隆达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收购北京易恒网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易恒）51%股权，

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对外公告。2020 年 4 月 24 日，康隆达公告了《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预案》。2020 年 10 月 9 日，康隆达收到证监会核准批复。2021 年 8

月 31 日，康隆达非公开发行终止。上述收购北京易恒开展专网通信业务及启动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与《合作备忘录》约定的基本一致。 

《合作备忘录》内容涉及康隆达股票发行、控制权转让等重大事件，且在合

作方终止合作前处于实际履约状态，属于《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二款第三项、第

八项规定的应当及时披露的重大事件，康隆达应根据《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一款

的规定及时公告。但张间芳未及时告知康隆达《合作备忘录》签订情况，导致康

隆达未及时公告。 

二、康隆达未及时披露《终止合作基础协议》所涉上市公司重大风险 

2020 年 8月开始，张间芳认为北京易恒 2020年 1月至 3月开展的专网通信

业务的材料供应不正常、回款不正常，且周某方未按照《合作备忘录》相关条款，

未适时注入技术人员、专利技术、高毛利率的“作训用新产品”等业务完整性和

业务价值相关的资产。张间芳认为，康隆达开展的专网通信业务是平台业务，没

有技术价值，反而占用上市公司大量资金，对上市公司来说存在较大的风险。 

2020 年 12月 30 日，康隆达收到 2020年 1月至 3月客户航天神禾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3个设备购销合同的回款 14,717.32 万元。但当月北京易恒全资子

公司浙江易恒钺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易恒）又签订新一批设备购

销和材料采购合同并将上述主要回款作为预付材料款支付出去（设备购销合同金

额 21,246.68 万元，材料采购合同金额 16,352.58 万元）。且浙江易恒于 2020

年 5 月和 7 月采购的原材料均出现延迟交付问题。2021 年 1 月开始，张间芳一

直在和周某、黄某峰等人谈《终止合作基础协议》的具体条款。2021 年 4 月 13

日，张间芳将《终止合作基础协议》等 3个协议发给康隆达时任董事会秘书兼财

务总监陈卫丽。 

2021 年 5月 6 日，张间芳、周某、黄某峰等签订《终止合作基础协议》等，

约定以 2021年 6月 30日为截止日全面终止专网通信业务。截至 2021 年 5月 31

日，北京易恒（合并）逾期应收账款、逾期预付账款、存货、商誉合计金额 32,683.1

万元，占 2020 年末康隆达资产总额的 14.87%，占 2020 年末康隆达净资产的

29.23%，属于《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二款第十二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以下简称新《信披办法》）第二十二条第十项“上市公

司预计经营业绩发生亏损或者发生大幅变动”规定的重大事件，应根据《证券法》

第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及时公告。但康隆达未及时披露《终止合作基础协

议》及所涉上市公司重大风险。相关风险直至 2021 年 8 月 2 日康隆达发布《关

于公司重大风险的提示公告》才予以公开披露。 

三、康隆达 2020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康隆达 2020年专网通信业务采用净额法确认营业收入 1,371.71 万元，占上

市公司营业收入 107,356.03 万元的 1.28%。由于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康隆达及

北京易恒只提供了资金便利，所得不应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计入

营业收入，康隆达 2020年年度报告涉嫌虚增营业收入 1,371.71万元。 

康隆达 2020 年专网通信业务采用总额法确认的收入，2022 年 4 月 30 日康

隆达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调减营业收入 6,003.46 万元，占上市公司营业收入

的 5.59%。 

上述两项合计占上市公司 2020年度营业收入的 6.87%，康隆达 2020年年度

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 

上述违法事实，有情况说明、有关合同协议、公告、资金支付凭证、康隆达

2020年年度报告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我会认为，康隆达上述行为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八十条第

一款、第八十条第二款第三项、第八十条第二款第八项、第八十条第二款第十二

项及新《信披办法》第二十二条第十项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

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违法行为。 

张间芳作为康隆达实际控制人，未将内容涉及重大事件的《合作备忘录》签

订情况书面告知康隆达，导致上市公司未及时公告。张间芳作为康隆达时任董事

长兼总经理，是康隆达专网通信业务的直接组织、实施人员，是康隆达上述信息

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违法了《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以下简称《信披办法》）第五十

八条第三款及新《信披办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张间芳的上述行为构成

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违法行为。 

陈卫丽作为康隆达时任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在已知晓专网通信业务合同

及《终止合作基础协议》所涉上市公司重大风险的情况下未及时披露，且未能识

别 2020 年专网通信业务的业务性质并运用恰当的会计准则进行会计处理、列报，

导致康隆达 2020 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是康隆达未及时披露《终止合作基础协

议》及所涉上市公司重大风险、2020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违反了《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信披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及

新《信披办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

款、第二款的违法行为。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我会决定： 

一、对康隆达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300万元罚款； 

二、对张间芳给予警告，作为实际控制人处以 150万元罚款；作为康隆达未

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20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违法行为的直接负

责主管人员，分别处以 60万元、90万元的罚款。上述违法行为合并处以 300万

元罚款。 

三、对陈卫丽给予警告，作为康隆达未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20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以 40 万元、60

万元的罚款。上述违法行为合并处以 100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

由该行直接上交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

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

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三、对公司的影响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及持续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2、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情况，本次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不触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3、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月 31日 


